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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
粤机电院综〔2023〕75 号

关于修订印发《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
食堂管理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二级学院：

《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食堂管理考核办法》已经 2023 年

第 16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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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食堂管理考核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学院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，促

进后勤部门和餐饮服务企业增强服务意识、责任意识和风险意

识，提高食堂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，现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《广

东高校食堂建设标准》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

院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卫生量化分级 A 级标

准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对食堂的管理与考核本着“明确责任、规范管

理、师生评价、全面考核、奖惩合理”的原则进行，并坚持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。

第三条 通过考核，使食堂切实做好食品卫生安全预防工作，

避免师生群体性食物中毒、传染病及其他影响学院稳定的突发事

件发生，规避学院食堂管理风险，确保学院各项工作秩序和广大

师生身心健康。

第二章 组织架构

第四条 学院成立食堂管理与考核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组织

实施食堂管理与考核工作。该小组由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任组

长，总务后勤部主任担任副组长，成员由膳食管理科、学生部权

益部（生活部）组成。

第三章 评分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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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总务后勤部膳食管理科日常检查考核占 30%权重。管

理人员应按照《广东省高校食堂建设标准》以及卫生部关于食品

卫生量化安全评级中《餐饮服务日常检查记录表》和《餐饮服务

许可现场核查表》的具体要求，对食堂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

做好工作记录；对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发出整改通知书或违约处理

通知书，作为食堂学期考核依据。

第六条 学生部权益部（生活部）日常检查考核占 10%的权重。

学生部权益部（生活部）依照《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食堂检查

表》对食堂进行检查，检查情况作为食堂学期考核依据。

第七条 食堂满意度考核占 30%权重。学院每学期面向师生进

行一次食堂满意度调查，调查结果作为考核食堂的依据。

第八条 领导评价占 10%权重。每学期领导陪餐工作反映的不

足与良好情况；学院相关主管部门不定时检查情况；校级活动食

堂的配合情况，作为食堂学期考核的依据。

第九条 形象及服务考核占 20%权重。为提高服务质量，主管

部门不定时抽查服务质量情况，对员工仪表、服务态度方面存在

问题，发整改通知书或违约处理通知书，限期整改，作为学期考

核依据。

第四章 考核管理

第十条 考核由总务后勤部膳食管理科统计，总务后勤部主

任和主管校领导审定后，总务后勤部卡务中心每学期从各食堂最

后一期营业结款留取 1 万元人民币作为“考核质量保证金”，按

考核结果排名返回给食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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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每学期食堂根据学期考核排名先后，分配“考核

质量保证金”,其中考核质量保证金 80%作为“学生食堂考核质量

保证金”,20%作为“教工食堂考核质量保证金”。

（1）学生食堂。第一名：证书+牌匾+50%学生食堂考核质量

保证金；第二名：30%学生食堂考核质量保证金；第三名：20%学

生食堂考核质量保证金；后面名次不做奖励，最后一名增扣 0.5

万元作为考核质量保证金。

（2）教工食堂。第一名：证书+牌匾+80%教工质量保证金；

第二名：20%教工质量保证金，后面名次不做奖励。

第五章 其他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广东机电职业技

术学院食堂管理考核办法》（粤机电院综〔2022〕54 号）不再执

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总务后勤部负责解释。

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